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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信部等十三部门
印发《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
行动方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开展为期一年半的专项行
动。各种骚扰电话早就让人不
胜其烦，这个迟来的专项行动让
人给予了很多期待。但是究其内
容，可以看出方案对于骚扰电话
的界定似乎不够精准。因此，在
落实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操作
性不强的问题，最终导致专项
行动“雷声大雨点小”。

方案提出，要规范重点行
业商业营销行为，“严禁在用户
明确表示拒绝后仍向其拨打营
销电话”。用户明确表示拒绝之
后，电话营销仍不停止，当然是
非常恶意的骚扰行为。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多次发
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
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将 受 到 拘 留 或 者 罚 款 的 处
罚。以营销为目的的电话自然
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其
他信息”，一些地方的民警已经
在执法中把三次以上的电话骚
扰界定为违法行为。

对已有法规明令禁止的行
为，再发文件提出“严禁”不止

叠床架屋，还容易让人产生误
会，似乎只有用户明确表示拒
绝之后再次拨打的营销电话才
是骚扰电话。如果照此理解开展
专项行动，很多拨打骚扰电话的
商家都会成为漏网之鱼。而事
实上，商家在第一次拨打对方
个人电话时就造成了骚扰。

在字典中，骚扰意为扰乱
他人，使之不得安宁。在生活
中，我们常见的骚扰行为多是
性骚扰、电话骚扰、短信骚扰
等。概括起来，这些骚扰都是未
经许可进入私人领域侵犯个人
权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只要发
生一次即可认定为骚扰，而不
是非要等到屡禁不止。假如有

人在公交车上对他人进行性骚
扰，被骚扰者不需要等到第二
次就可以报警。而工信部等部门
在方案中提出“严禁在用户明确
表示拒绝后仍向其拨打营销电
话”，虽有“严禁”字眼，却让电话
营销人员读出“网开一面”的意
思。如果营销人员第一次拨打
的营销电话不算骚扰电话，那
么被骚扰者只能坐等第二次，如
果商家换了号码或者人员继续
拨打，被骚扰者还需要用更多
的时间去核实取证。这样苛刻
的要求对被骚扰者来说简直是

“雪上加霜”，这样的专项行动
恐怕也很难得到群众的配合。

要彻底整治骚扰电话，必

须真正把个人电话号码理解为
个人信息，而不经所有者的同
意，任何擅自获取或者提供号
码的行为都应该被禁止。《民法
总则》第111条专门规定了个人
信息保护规则，《刑法修正案》
也将非法获取和提供个人信息
入罪。只有从法律层面看电话
骚扰，才能明白法律“红线”
就是“高压线”，踩一次也要
付出代价。当然，这就需要有
关部门提供更加通畅的渠道
和更加有效的平台，便于被骚
扰者及时将骚扰信息提交给执
法部门认证和处罚，而不能眼
睁睁地看着被骚扰者徒劳地

“拉黑”和“拦截”。

骚扰电话，有一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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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是一种权利，更是一份责任

□汪昌莲

一套房产的继承涉及四代
三十余位继承人，问题长达十
六年悬而未决。近日,青岛市市
北区法院接到这样一起继承纠
纷案件。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调
解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确定
了诉争房产权属。法官认为,这
起案件有很典型的警示作用 ,
被继承人如果早作安排 ,完全
可以避免纠纷发生。

一位亲人去世了，留下了

一套房产，却引出了一大家子
四代人、三十余位继承人，并引
发财产纷争，长达十六年悬而
未决。此案经过法院长达三个
月的调解，虽然最终当事人达
成调解协议,但由此产生的亲情
裂痕，却很难修复。相反，如果被
继承人早作安排，就房产继承立
下遗嘱，就完全可以避免这起
房产纠纷发生。一套房一家四
代有三十多位继承人，折射出
了当今社会遗嘱观念的缺失。

遗嘱首先是一种权利，公
民享有在生前订立遗嘱，以处
分自己死后财产的自由权利。
遗嘱权利人按其自由意志，指

定继承人和决定继承人的继承
数额。因此，立遗嘱，既要保障
公民可以依法行使遗嘱权利，
又要保证其所立遗嘱真实可
靠、合法有效。现实情况却是，许
多公民要么放弃了遗嘱权利，要
么遗嘱权利使用不当，给家庭和
后代留下了诸多争端。据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统计，在法院审理
的继承纠纷中，因没有遗嘱而
引发的高达73%，在遗嘱继承
案件中，有将近60%的遗嘱被
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

遗嘱不仅是一项权利，更
是一份责任。公民在行使遗嘱
权利时，应体现公平正义，应维

护家庭的和睦，应保证亲情的
延续。如果因没立遗嘱，或遗嘱
不规范，造成家庭纷争，其实是
遗嘱权利人的一种失责。多数
老人立遗嘱时回避子女，也是
为了较好地履责，这也是老人
们选择将遗嘱存放在第三方机
构的真正原因——— 可以避免因
订立遗嘱而产生家庭矛盾，尤
其对于有多个子女的老人来
说，过早地透露遗嘱内容，容易
让自己与子女产生矛盾，影响
家庭和睦与安度晚年。

据媒体报道，国内首个关
注老年人遗嘱的公益项目———
中华遗嘱库，自2013年3月启动

以来，已有近七千名老人登记
并存放遗嘱，四万老人预约。
这显然释放出了积极信号，既
保障了公民可以依法行使遗
嘱权利，又可以保证其所立遗
嘱真实可靠、合法有效。因此，
有关部门应为公民行使遗嘱权
利和履行遗嘱责任保驾护航，避
免一些无效遗嘱“出笼”，影响家
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比如，为了
让立遗嘱的人安心，采取严格
的保密措施；确保遗嘱的真实
性及法律效力，为遗产继承人
免去不必要的争端。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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